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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从事新能源等电力能源项目开发建设全过程法律事务，尤其擅
长处理项目立项审批、工程招投标、工程承发包等方面的疑难法律
问题。

• 曾负责为多个国家重点电力工程项目开发建设提供法律服务，具有
丰富的实践经验。

• 长期担任国家电网公司、国电集团、中国核电等大型能源企业的法
律顾问，对能源行业有深入了解。

• 曾为二十多个光伏项目转让交易提供前期法律尽职调查服务，并对
多家光伏投资企业进行光伏行业政策解读及法律风险防控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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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优化能源结构，发展清洁低碳

能源作为调整能源结构的主攻方向。

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达到15%，天然气比

重达到10%以上，煤炭消费比重

控制在62%以内。



制定各省（区、市）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可再生能源比重目标和全社会用电量中的非水电可再生
能源电量比重指标。

对本行政区域各级电网企业和其他供电主体（含售电企业以及直供电发电企业）的供电量（售
电量）规定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量最低比重指标，明确可再生能源电力接入、输送和消纳责任，
建立确保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的激励机制。

到2020年，各发电企业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应达到全部发电量的9%以上；各发电企业可
以通过证书交易完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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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7日，《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正式发布，提出分布式光伏发展
目标是2020年达到60GW，平均每年增加至少10GW。

2016年12月16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太阳能发展“十三五”规划》，将推进分布
式光伏排在九大重点任务的首位，要求大力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的普及与发展。

2016年12月2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出台关于适当降低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
价的通知，通知规定，2017年1月1日之后，一类至三类资源区新建光伏电站的标
杆上网电价分别调整为每千瓦时0.65元、0.75元、0.85元，比2016年电价每千瓦
时下调0.15元、0.13元、0.13元。
分布式光伏发电补贴标准不作调整。



一、补贴下降

二、补贴拖延

截至2016年上半年，可再生能源补贴缺
口累计达到550亿元。

解决办法：中东部地区

问题：
1. 什么项目可获得电价补贴?
2. 分布式项目需要申请进入补贴目录吗?



2014年前后实现工商
业用电自发自用平价上
网

2018前后实现生活用
电自发自用平价上网

2021年前后实现发
电侧平价上网

1.5元
/kWh

↓8%

0.81元 
/kWh

↑6%
0.54元
/kWh

0.34元
/kWh

人民币元/kWh

光伏电价走势示意图



1.设定最低保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对于保障性收购电量范围内的限发电量要予以补偿；

2.严禁对保障范围内的电量采取由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向煤电等其他电源支付费用的方式来获取

发电权；

3.允许超出最低保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的部分应通过市场交易方式消纳

问题：执行不到位



1.备案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2.备案后不得：改变投资主体、建设规模、项目选址；

3.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建设完成。

问题：违反上述规定有何后果? 所使用的屋顶是否必须有合法产权?

《光伏电站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国能新能〔2013〕329号）明确光伏电站项目由省级能源主

管部门实行备案管理。根据国务院简政放权的总体要求，大部分省份已经将项目备案权下放。

项目备案权限下放带来的问题：部分地区存在严重“超备”现象。



《国家能源局关于下达2014年光伏发电年度新增建设规模的通知》规定，自2014年起，光伏发
电实行年度指导规模管理。

各省(区、市) 享受国家补贴资金的光伏发电项目备案总规模原则上不得超过下达的规模指标，
超出规模指标的项目不纳入国家补贴资金支持范围。

个人在住宅区域内建设的小型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在受到地区规模指标限制时，省级能源主
管部门可向国家能源局申请增加相应规模指标。鼓励各地优先备案采用新技术、新产品的光伏
发电项目

国家能源局《关于实行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信息化管理的通知》（国能新能[2015]358号）
对实行年度规模管理的新能源发电项目，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当年累计安排的项目新增规模不
得超过国家能源局下达的年度规模，否则信息平台将不予接受。

问题：目前各地光伏项目超标建设严重！



重点：屋顶权属、租赁期限、折迁补偿（确保净职、争取预期收益）

问题：

合作期内房屋被转让，租赁合同可否继续?

房屋无产权证是否可以租赁?

租金支付：一次性/分期?

合同约定屋顶使用年限为30年，是否有效?

屋顶租赁与EMC有何区别?



在项目投产前转让股权是否合法?

在项目投产前转让股权有何后果?

如何在项目投产前转让/取得光伏项目?

1.委托开发，确定项目资源，成立项目公司获得备案文件；

2.通过协议约定由原投资方按要求建设，投产后完成股权转让；（资金进入、技术指标）

3.自行出资以原投资方名义建设项目，投产后完成股权转让；

4.间接收购。



1.总承包商垫资与股权转让

2.总承包商资质

3.总承包商选择方式：招标/非招标

4.进度质量风险防范：工程价款与进度、挂钩



阳光与您同行！

You are  brighter with Sunshine!


